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业务需求和系统
问题处理规程
为强化系统建设规范化管理，有效解决全区在系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新需求、发现的新问题，切实做好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作流程，健全反馈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确保财政部门上下联动，步调一致，现就业务需求和系统问题的征集、分类和处理流程具体规范如下：
第一章  业务需求

第一条  需求办理原则
本着“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原则，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单位所提需求应具有通用性、普遍性，适宜在全区范围内应用。经评估，确需实现的个性化需求，在符合业务和标准的前提下，予以实现。
第二条  需求分类方式

软件需求分为三类：新增需求、优化完善需求和统计报表需求。
新增需求：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无此功能，需新增开发的软件功能的需求。
优化完善需求：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已有对应功能，但需进一步优化完善，如新增展示列、查询条件、控制规则等。
统计报表需求：查询报表是业务系统应用的最终展现，查询报表本着简而精、高可用，高聚合、普适性原则，以优化整合为主，新增定制为辅。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计报表需求，包含已有报表的调整和新增报表。
第三条  需求征集范围
软件需求征集范围为全区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单位。所有单位业务需求提交后，需经本级财政部门和上级财政部门逐级审核上报至自治区财政厅。
第四条  需求上报渠道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新增需求上报功能，由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单位录入业务需求；或通过下发的需求征集样表反馈上报。
第五条  需求上报周期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软件需求征集功能开放周期为每月前3个工作日。
第六条  需求处理规程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软件需求实现采用统一征集、集中处理、分阶段上线的模式。
（一）需求提交。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单位须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需求提交渠道于每月前3个工作日完成需求的上报工作。各级财政部门须严格对本级单位提交的业务需求进行把关，对不予实现的需求，详细描述驳回理由。建议实现的业务需求报送上级财政部门复核。
（二）梳理细化。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需求梳理细化工作，交归口业务处室确认。
（三）需求确认。归口业务处室对需求合理性、普适性进行确认，明确需求是否予以实现。
（四）需求公示。根据业务处室的确认意见，编制需求说明书，结合软件开发周期综合评定，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对盟市当月提出的软件需求进行公示和查阅。公示内容包括：是否采纳、预计升级时间、不予采纳原因等。公示内容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需求征集模块查看。
（五）派发工单。经业务处室确认的需求须由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按业务需求的紧急程度做优先级排序，评估开发工作量，制定工作计划。向开发公司派发工单，开发公司须严格履行需求规程，按照工单描述内容开展工作，确保业务需求如期完成。
（六）开发测试。采纳的软件需求依照优先级，开展功能开发和软件测试工作。
（七）业务验证。需求用户对测试通过的软件需求进行验证。
（八）部署上线。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系统升级实施工作，并提前通过微信服务群、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通知公告，发布软件升级通知。同步更新系统操作手册、操作视频和报表查询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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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问题
第七条  问题分类方式
问题分类包括：功能配置、数据修复、软件BUG、操作咨询等。

功能配置：可通过软件配置菜单或调整软件参数配置实现的需求，配置过程中应明确时间节点，确保不影响在途业务办理和历史数据查询。

数据修复：因系统缺陷或业务办理错误引发的问题数据，如三保标识、直达资金标识、清算标识等。确需修改的，由各盟市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自治区财政厅，经归口业务处室确认后统一修正，修正后用户进行二次确认。数据修复问题需明确数据修复范围、数据涉及业务年度、待修复数据项、修复前后数据值、数据修复原因等。

软件BUG：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存在的软件漏洞、功能缺陷、系统性能等问题。

操作咨询：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过程中如存在软件操作或业务咨询方面的问题，影响业务办理的，软件操作的问题可直接拨打400热线或自行查看操作指南解决；业务咨询的问题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解答，各级无法答复的，可及时向自治区归口业务处室咨询。财政厅各业务处室将问题解决情况记入系统操作手册或常见问题集，定期更新并向全区发布。

第八条  问题征集范围
使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部门（单位），以及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相关联的部门（单位）、金融机构等。
第九条  问题上报及线上培训渠道
（一）400技术支持服务热线（号码：400-0471-010）。采用运维服务工单方式受理用户诉求。
（二）微信服务群。面向全区财政用户，提供群值班服务，实时受理财政用户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三）微信公众号“智汇讲堂”专栏。该专栏上传了各业务模块操作视频，用户可及时了解系统功能变化，掌握系统操作步骤。
（四）直播培训。随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业务办理需要，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发布培训通知，举办线上专题培训。
第十条  问题上报周期
针对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日常发现的问题，支持随时上报，同步解决。
第十一条  问题处理规程
（一）软件BUG。系统用户提交的软件漏洞、功能缺陷、系统性能等问题，涉及业务办理的，由各级财政部门提出，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纳入问题解决台账并及时予以解决，处理规程如下：
1.问题提交。使用用户通过技术支持400服务热线、微信服务群等渠道反馈系统问题。
2.梳理细化。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查询报错内容，了解用户操作方式，收集用户终端机操作系统、浏览器版本等信息。
3.复现问题。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问题复现。
4.确认问题。问题提出用户对问题进行确认，并明确数据问题处理要求或标准。
5.派发工单。经业务处室确认的问题须由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按问题的紧急程度做优先级排序，评估开发工作量，制定工作计划。向开发公司派发工单，开发公司须严格履行规程，按照工单描述内容开展工作，确保系统问题如期完成。
6.定位修复。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技术性检查，如代码审查、调试、逻辑排查等方式，定位问题原因，并对软件功能进行完善和修复。
7.补丁发布。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系统升级。最终由提出问题和需求用户进行二次验证。
8.业务验证。问题提出用户进行业务及功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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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配置。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部分业务功能可依照各地实际业务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针对系统用户提交的功能配置类需求，处理规程如下：
1.反馈问题。使用用户通过技术支持400服务热线、微信服务群等渠道反馈系统问题。
2.梳理细化。根据问题内容描述，由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问题梳理和细化。
由各业务处室、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共同论证需求是否符合财政部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针对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问题和需求及时答复用户。
3.系统配置。针对符合标准规范且可通过功能配置实现的，由自治区财政厅组织开展软件功能配置。
4.功能验证。问题提出用户进行二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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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修复。数据质量是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平稳运行的基础，业务合规办理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前提。各地区须严格遵守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系统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管理要求，加强用户权限、账号信息等方面的管理，确保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全区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做好相关资金分配政策解读。依托系统中的报表和监控预警功能，及时处理在途数据，准确核实预警信息。密切跟踪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情况，切实提升数据质量。针对系统用户提交的数据修复类需求，处理规程如下：
1.反馈问题。系统使用用户通过技术支持400服务热线、微信服务群等渠道反馈系统问题。
2.梳理细化。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技术剖析梳理细化问题。
3.定位问题。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问题定位，确定问题产生原因。
4.制定数据修复方案。对于符合标准规范的需求，确需更正的，根据问题数据对应的业务办理环节、所属数据类型、上下游逻辑关系、受影响报表、相关监控规则等方面，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综合评判，并制定数据修复方案。
5.确认数据修复方案。问题提出用户确认数据修复方案。
6.派发工单。经业务处室确认的问题须由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按问题的紧急程度做优先级排序，评估开发工作量，制定工作计划。向开发公司派发工单，开发公司须严格履行规程，按照工单描述内容开展工作，确保系统问题如期完成。
7.数据修复。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开展问题数据修复，做好原始数据备份。
8.业务验证。提出用户确认修复后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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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咨询。针对系统用户提交的软件操作咨询类问题，处理规程如下：
1.反馈问题。使用用户通过技术支持400服务热线、微信服务群等渠道反馈系统问题。
2.梳理细化。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组织技术剖析梳理细化问题。
3.统一答复。业务问题由当地财政部门或财政厅归口处室用户进行答复并告知用户。
操作咨询类问题由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统一答复，或技术支持服务团队答复，并出具操作手册、录制操作视频。
4.响应时效。操作咨询问题2小时内做出回应，当日响应率应达到100%，当日办结率应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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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十二条  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
（一）组织收集整理全区系统需求；
（二）组织开展需求梳理，编制《软件需求说明书》；
（三）组织进行软件开发、数据库设计、接口调试、软件测试、系统升级等工作；
（四）组织编写并更新系统新增功能和系统调整功能软件操作手册、录制系统操作视频；
（五）定期更新《预算管理一体化报表查询指南》；
（六）针对问题数据确定数据修复方案，组织开展问题数据修复；
（七）做好相关咨询解答工作。
第十三条  财政厅业务处室
（一）严格审核本级单位和下级财政提交的业务需求；
（二）配合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对提交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细化；
（三）确认《软件需求说明书》设计的内容；
（四）针对开发完成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验证；
（五）对全区需求部门给予政策解读及业务指导。
第十四条  盟市旗县财政部门

（一）严格审核本级单位提交的业务需求；
（二）规范提交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
（三）配合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对提交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细化；
（四）针对开发完成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验证；
（五）对所辖地区提出的业务问题进行指导与解答。
第十五条  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使用单位
（一）规范提交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
（二）配合财政信息化主管处室对提交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细化；
（三）针对开发完成的软件需求和软件问题进行验证；
（四）通过网络渠道自行学习系统操作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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